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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抽检论文原文报送及专家信息
报送更新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信息平台开展2025/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学位中心函〔2026〕13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报送及专家信息更新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校2025/2026学年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报送及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报送
（一）报送范围
本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报送范围涉及2025/2026学年（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所有授予学士学位并完成备案的全部毕业生。
（2） 工作内容及要求
1.本次本科论文（设计）原文报送工作依托“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登录网址：https://xscj.cdgdc.edu.cn）开展。
2.各学院需在抽检信息平台已有本年度学士学位授予信息数据的基础上，组织完成论文信息汇总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报送工作。
3.请按照《2025/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论文原文报送及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指南》准备好相关材料，并于9月17日前在抽检信息平台完成本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报送及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上报的要求和表格见附件2。全国抽检信息平台拟于8月20日开放用户登录，9月1日开放学士学位授予信息和上一年度在库专家信息数据下载。
（三）论文（设计）报送
1.报送内容：论文原文、论文查重报告（全文对照版本）、支撑材料（支撑论文原文所需的材料，如图纸、设计作品、软件、视频等）。
2.报送文档的格式要求：报送的论文文档必须为可编辑的PDF格式（不可加密），不可为扫描文档；上报的原文必须完整，包括：封面、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中英文摘要、目录、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
3.本年度上传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无需匿名处理。
4.要求9月1日起学院开始上传工作，9月17日前学院审核上报信息，核对系统相关信息并确认信息真实准确性。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并指定专人负责本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信息报送和专家推荐工作，按时按要求完成报送工作，具体操作手册及账号密码参照去年。为确保工作的顺畅进行，请相关工作人员务必及时加入报送工作QQ群：553976503。该群将作为院级账号更新及后续工作通知的发布平台，请保持关注以确保及时接收重要信息。
5.自2024年6月1日起，导师和论文信息相关六个字段（“导师姓名”“论文类型”“论文题目”“论文关键词”“论文撰写语种”“论文研究方向”）已纳入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备案）范围，由平台直接从学生发展中心“学位平台”直接调取，无需重复上报。若在本科抽检论文原文上传校验时发现上述六个字段信息有误，须按抽检平台提供的论文信息汇总表模板，将信息修改正确后再重新上传。修改后的字段信息应在论文报送完成后报送至教务科，并按学生发展中心“学位平台”的相关程序申请勘误。
二、专家信息更新
本年度本科抽检信息平台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各学院配合校级用户完成。各学院应推荐本院符合条件的全部专家，上报未入库的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删除退休及离职专家；各学院需报送：本届新增指导教师，原在库本届未指导已离职或退休教师，在库需要更新信息教师三类信息。上报的要求和表格见附件3。专家报送工作同论文上报工作于9月1日起开展，9月17日结束。
三、结果使用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结果与招生计划管理、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本科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等政策措施联动挂钩，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抽检工作，要认真学习文件精神，深刻领会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和保障，明确分工和职责，确保报送材料的质量和报送数据的准确，并按时按要求完成全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文报送和专家推荐等工作。
联系人：朱沈嘉；联系电话：0579-82282521。

附件：1.2025/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论文原文报送及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指南
2.论文信息汇总表模板
3.专家信息汇总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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